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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关村中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TCVMA）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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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饲料原料  采样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采样原则,采样人员、采样地点、采样设备，标准制修订样本的采

样要求，质量控制用样本的采样要求，样本的包装与签封，样品的运输及保存，实验室试样制备及采样

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原料目录》中7.6项下及其后续修订列表所列可饲用天然植物或其特定部位经

干燥、或粉碎、或粗提获得的天然植物饲料原料标准的制修订研究用采样和天然植物饲料原料质量控制

用采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B/T 19424 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通用要求 

GB/T 20195 动物饲料 试样的制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 

饲料原料目录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列表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669.1和GB/T 194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样本 

自整体中采集的可代表其组成和质量的一小部分。 

 3.2 

采样 

从整体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的过程。 

 3.3 

抽样 

是指用于提取或构成一个样本的程序。 

4 采样原则 

采集的样本能真正反映被采样本的总体水平，也就是通过对具体代表性样本的监测能客观推测天4.1 

然植物饲料原料的质量。 

采集能充分说明达到监测目的的典型样本，包括掺假或怀疑掺假的天然植物饲料原料。 4.2 

样本采集数量应满足检验要求，同时不应造成浪费。 4.3 

所采集样本应尽可能保持天然植物饲料原料原有的品质及包装型态。所采集的样本不得被其他物4.4 

质污染。 

采样、送检、留样和出具报告均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各阶段均应有完整的手续，交接清楚。 4.5 

采集样本时，检测及留样、复检应为同一份样本。 4.6 

5 采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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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应由受过培训并具有相关样本采集经验的人员执行。 

6 采样地点 

产地、生产企业、销售商。避免潮湿空气、灰尘、或煤烟等外来污染源对样本的污染。 

7 采样设备 

按GB/T 14699.1的规定执行。 

8 天然植物饲料原料标准制修订采样要求 

样本基源、使用部位、采收时间及产地初加工应与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多基源品种，所采集样本8.1 

应尽可能覆盖所有基源植物；样本产地应源自道地产地或主产区，对于多产区天然植物原料，样本采集

应不少于 3个产区，其中至少包含 1个主产区，必要时可在产地现场采集。 

采集的样本应不少于 15批次，不少于 5家企业；立项企业可酌情增加样本批次（不少于 5批次），8.2 

且尽可能与市场流通商品一致。 

采集的样本必须有干燥物，干燥物的商品规格可以是原天然植物形态的个货，也可是经切制初加8.3 

工的片、段、丝及块等，其外观性状特点明显，无虫蛀、发霉、变质现象，无异物；平行所采集粉碎物

及粗提物样本应源自本干燥物并有影响质量的如粉碎规格、提取方法、提取温度、加水量、提取次数、

辅料情况等主要工艺参数说明。若采集的样本仅为粉碎物或粗提物而没有平行可溯源干燥物者视为无效

样本。 

应对采集的样本从产地环境条件、质量水平等方面的代表性进行合理评价。 8.4 

采集的天然植物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鉴定合格后，制成天然植物饲料干燥物、粉碎物和粗提物。 8.5 

制备粗提物（液态、膏体和固体）样本可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8.6 

（国中医药发〔2009〕3 号），固定前处理方法、煎煮次数、加水量、煎煮时间等相关参数进行煎煮。

建议每煎使用原干燥物样本量一般不少于 100克。制成的粗提物样本量不得少于检验量的 3倍，以供检

验、复验、备查之用。 

生产企业提供的天然植物饲料原料粗提物样本，应符合 GB/T 19424规定。 8.7 

所有样本均应建立图片库及采样记录，记录采样人、采样时间、采样地点或生产企业、原植物基8.8 

源品种、饲用部位、原料产区、主要采收及加工方法、采样量等信息。 

采样方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二部附录 0201的规定执行。 8.9 

9 天然植物饲料原料质量控制用样本的采样要求 

按GB/T 14699.1的规定执行。 

10 样本的包装与签封 

样本应采用不与其起作用的材料（容器）包装，内衬用塑料袋，外加布袋或牛皮纸袋。样本装袋后，

将印有单位印章的采（送）样标签（见附录A），放在样本袋内，扎紧以防松散。最后用塑料袋封好，

置阴凉处保存，以备送样。 

11 样本运输及保存 

采样结束后，采集的样本应由专人妥善保存并尽快送达指定地点。注意防潮、防损和防丢失。 11.1 

采集的天然植物饲料原料样本的存放、运输条件要与其标签标明的存放、运输条件相符。 11.2 

采集的样本应在保质期内，留样和需要确证的样本，按产品说明书要求存放，期限为检测结果出11.3 

示后 6个月。 

样本保存要保持样本原有状态，样本应尽量从原包装中采集，不要从已开启的包装内采集。从散11.4 

装或大包装内采集的样本如果是干燥的，应保存在干燥清洁的容器内，不要同有异味的样本一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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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验样本的性状及检验目的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容器保存样本。一个容器装量不可过多，尤其11.5 

液态样本不可超过容量的 80%。装入样本后必须加盖，然后用胶布或封箱胶带固封，如是液态样本，在

胶布或封箱胶带外还须用融化的石蜡加封，以防液体外泄。如果选用塑料袋，则应用两层袋，分别封口，

防止液体流出。 

12 实验室试样制备 

按GB/T 20195的规定执行。 

13 采样报告 

采样后，应由采样人尽快完成采样报告，其后，应尽量附上随包装或容器标签的复印件或交付物。 

单子的复印件。 

采样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信息： 

a) 实验室试样标签所要求的信息，应符合GB/T 20195的规定； 

b) 采样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c) 产地、制造商的名称； 

d) 样本量(重量/体积)。 

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采样目的； 

2) 交付实验室样本数量； 

3) 采样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偏差的详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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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采（送）样标签 

采样编号  

品种名称  

原料基源  

原料产地  

品种形态 干燥物□；粉碎物□；粗提物□（液态□、膏体□或固态□） 

生产企业  

通讯地址（生产企业）  

受检单位  

通讯地址（受检单位）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采 样 量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检验目的  

 

代表单位(签章)： 

采样人签字：  

日期： 

 

 

 

 


